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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福建国电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国能集团沙县富口镇30兆瓦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11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福建国电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福建国电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国能集团沙县富口镇30兆瓦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11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和申请审批的函收悉。我局于2024年6月6日受理该报告表的审批申请，在沙县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对受理情况进行公开，并将报告表全本公示；于2024年6月21日在沙县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对报告表拟作出的审批意见进行公开；上述公示、公开期间，我局未收到关于本报告表的意见。经研究，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拟建工程起自拟建富口光伏升压站，终于已建金沙220kV变电站，采取架空、电缆方式，全线位于三明市沙县区，途经富口镇、高桥镇、凤岗街道、金沙园区。根据报告表评价结论，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该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因此，在你公司取得其它相关行政许可的前提下，我局从环境保护方面同意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项目建设须符合《三明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规划要求。
[bookmark: _GoBack]三、在项目工程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中，你公司必须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确保其污染物达标排放、符合总量控制要求和不得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㈠加强陆生生态保护。优化设计，优化塔基选型及塔位布置、合理选择铁塔位置；避免在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公益林、永久基本农田内设置牵张场、开辟新的施工临时道路等；严格控制塔基基础开挖范围、材料堆场范围；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塔基开挖应避开雨季、避开动物主要繁殖期；合理堆放临时堆土并做好围护拦挡措施，施工结束后，施工临时占地、塔基未固化区域应按照原有土地利用类型进行恢复；开展施工人员保护野生动物的宣传教育，提高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加强文明施工管理。
㈡加强水污染防治。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上清液回用于场地洒水抑尘；生活污水纳入当地污水处理系统；塔基、施工中临时堆土点、材料堆放场等应远离东溪水体，并对堆土点、材料堆放场等进行拦挡和苫盖；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和施工工序，土料随挖、随运。
㈢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在施工现场周围设置临时围栏，合理控制施工作业面积；加强材料转运与使用的管理，合理装卸、规范操作，文明施工；对施工运输车辆进行限速，运输车辆采用密封、遮盖等防尘措施；对临时堆放的土石方、散粉性施工物料等应用密目网或土工布苫盖，定时洒水抑尘；不能回填利用土方及时置于塔基附近低洼处压实回填，不得随意堆放。
㈣加强噪声污染防治。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及作业时间，依法限制午间、夜间施工；施工机械合理布局，加强施工机械的维护管理，保证施工机械处于低噪声的正常工作状态；运输车辆进出施工现场应控制或禁止鸣笛。运营期加强线路日常管理和维护，定期巡检，保证线路良好的运行状态。
㈤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施工生活垃圾纳入环卫部门收集系统；施工废料、建筑垃圾、余土清运至政府指定渣场填埋；拆除原有旧电缆线路产生导线等废旧材料合理处置。
㈥加强电磁环境保护。严格按照相关设计规范，满足导线与建筑物的净空距离要求；选择光滑的导线、金具及绝缘子等电气设备、设施，所有线路、高压设备钢铁件接地良好，设备导电元件间接触部件连接紧密；加强对沿线居民有关高电压知识和环保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在铁塔醒目位置应设置警示和防护指示标志；加强线路日常管理和维护，定期巡检，保证线路良好运行状态。
四、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并做好与排污许可证申领的衔接。项目竣工后，按规定及时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项目运营期的环境现场监督管理工作由三明市沙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具体负责。
五、在项目施工和运营过程中，应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保护要求；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做好环境信息公开，定期发布企业环境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六、项目在环保申请过程中瞒报、假报行为是严重违法行为，你公司须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七、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八、项目建设涉及其他必须审批的，应按相关规定报批后，方可动工建设。

三明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6月28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三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三明市沙县区富口镇人民政府、区高桥镇人民政府，区凤岗街道办事处，区发改局、工信科技局、应急局，区消防大队，福建中试所电力调整试验有限责任公司。
三明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4年6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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